附件2：
企业提供材料原件清单
	序号
	附件名称
	是否必备材料

	1
	营业执照（企业提供）
	是

	2
	上年度完税证明
	是

	3
	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注册未满一年的可提供验资报告）
	是

	4
	最近一个月的会计报表
	是

	5
	租赁合同
	是

	6
	房屋租金支付发票复印件
	是

	7
	企业获得有效知识产权证书（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企业需提供）
	是

	8
	有效期内的国家、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或软件产品证书（软件园企业需提供）
	是

	9
	企业科技人员名单及其学历证明，企业申请资助周期内缴纳的社保人员名单（在科技创新园（创新产业园）栏目申请资助的孵化器、加速器入驻企业需提供）
	是

	10
	（1）创新创业大赛前三等次获奖证明文件（获得国家级、省级（含副省级）、地市级、区级创新创业大赛前三等次的企业提供）；
（2）上市企业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沪深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证明企业已办理上市相关手续的公函，企业股权结构文件等（上市企业设立的科技型企业提供）；
（3）上年度营收10亿元以上企业的审计报告，企业股权结构文件等（上年度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的企业设立的科技型企业提供）；
（4人才认定证明文件，企业股权结构相关文件（人才创办的企业或机构提供）；
（5）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申请成立5年内产生的房租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提供）；
（6）龙华区中小微创新100强企业证书（龙华区中小微创新100强企业提供）；
（7）与创投机构签订的投资合同或协议、加盖企业公章的创投机构投资资金的进账凭证及有关票据、企业估值证明文件（近2年获得经政府备案或者登记的创业投资机构单论投资2000万元以上且有效估值2亿元以上的企业提供）；
（8）独角兽或准独角兽企业榜单，企业股权结构、企业近2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独角兽企业或准独角兽企业所设立的子公司提供）；
（9）区级及以上科技主管部门的认定或备案文件（技术转移机构、科研机构、科技服务机构提供）。
（1）-（9）项为在孵化载体入驻单位房租资助栏目申请资助的的孵化器、加速器入驻企业需提供）
	是



